

陕食药监函〔2018〕201号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省十二届政协一次会议

第489号提案答复的函

王武锁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重视食品安全强化安全管理的建议》（第489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衷心感谢您对我省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对您的这种高度责任感深表敬意。我们对您提出的六个方面的建议进行了认真梳理和研究，按照部门职责我们从三个方面给您答复。

一、关于网络外卖食品检测和强化网络外卖平台资质审核方面

近年来外卖订餐增长迅速，网络订餐交易环节复杂，分布零散和隐蔽性强，且民事关系复杂，给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带来了许多问题。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做好我省“外卖”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规范我省网络订餐市场，我局于2017年1月1日颁布实施了《陕西省网络订餐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了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通过自建网站交易的餐饮服务经营者以及入网餐饮服务单位的相关义务，对各级食药监管部门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了管辖原则和查处依据。一年来，网络订餐环节食品投诉逐步减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做好制度建设的同时，我们也在日常监管上狠下功夫，2016年，下发了《关于迅速开展网络订餐食品安全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陕食药监办函〔2016〕66号），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全面排查工作，摸清了底数，规范了市场。2017年我们狠抓《陕西省网络订餐管理办法（试行）》的落实，3月27日，组织联合检查组对西安市碑林区部分提供网络订餐服务的餐饮单位进行突击检查，邀请记者通过第三方平台现场随机选取餐饮单位抽查，现场情况在陕西电视台新闻联播和相关媒体进行了专题报道。4月18日，约谈了美团点评、饿了么、百胜等第三方平台，进一步督促其履行管理责任，严格落实准入核查机制，加强配送人员和设施设备的管理，并现场签署了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承诺书。11月14日，再次对西安市碑林区进行回头看形式的飞行检查。2018年我局还下发了《关于做好2018年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陕食药监办函〔2018〕91号），要求全省各级食药监管部门进一步做好年度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根据您的建议我们今后将进一步加强网络外卖食品安全监管。一是根据国家食药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对《陕西省网络订餐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修订，继续抓好办法的落实，鼓励各地监管部门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出台相关制度和实施细则。二是继续加强对第三方平台的监管力度，督促其落实相关管理制度，如备案情况，制度建立及其公开情况等。每年度组织有关单位签订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承诺书。三是做好监管数据和第三方平台数据的对接工作，2018年10月1日原颁发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将全部换发为《食品经营许可证》并纳入我省食品安全综合监管平台数据，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数据应用能力，将其与第三方平台数据进行对比审查，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一律进行退出处理。四是要求各级食药监管部门加大对入网餐饮单位的监督检查频次和力度，确保入网餐饮单位持有有效的《餐饮服务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能够保证食品来源合法、质量合格，严格按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要求进行食品加工，并严格按照许可证规定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五是规范网络订餐配送行为，首先是加强送餐员的食品安全培训，提高其守法意识；其次是加强对配送设施设备的检查力度，保证配送过程的食品安全；第三是积极协调第三方平台在我省开展配送盒封口和标注加工时间等工作试点。

二、关于加强对食品加工“小作坊”、流动摊贩的监管以及不合格食品信息发布方面

（一）加强小作坊、食品摊贩规范管理。《陕西省“三小”规范提升工作方案》实施以来，我们采取了三项措施促进食品小作坊规范提升工作。一是提供技术支撑。按照食品小作坊产品风险高低，设计了“高中低”三种场所布局示意图，供食品小作坊负责人在开办或规范提升工作中选用。同时，鼓励食品小作坊打造“阳光小作坊”。通过设置参观走廊、视频显示等形式，向社会宣传、展示其规范的操作过程，提高消费信心；二是组织召开了各地市主管局长、科长参加“三小”综合整治工作现场推进会。三是树立了规范提升工作样板。结合我省食品小作坊的实际情况，树立了在改善生产经营条件、制度建设、规范管理、质量安全等方面走在全省前列，起到示范引领作用的未央区汉风小镇食品加工产业园为工作“样板间”，使规范提升工作学有样板，干有目标。

（二）完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由于“三小”从业人员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不能很好地把管理和操作用制度的形式固化，我局先后组织相关专家、基层监管人员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分别对食品小作坊食品安全制度建设，食品小作坊食品安全风险控制，食品小作坊操作指导规范进行专题研究，使我省食品小作坊制度建设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列。一是健全了食品小作坊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制定印发了《陕西省食品小作坊生产经营规范（试行）》《陕西省食品小作坊食品管理制度》。二是按品种整理编写了《陕西省食品小作坊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指南》，逐品种明确了风险控制要点，并对食品小作坊使用食品添加剂情况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实现了食品小作坊食品安全监管有章可依。三是制定印发了《陕西省食品小作坊许可检验项目清单（2017版）》，规范我省食品小作坊许可、停产后重新生产以及改变生产工艺后产品检验项目，从而确保了食品小作坊质量安全。四是制定了部分小作坊食品加工制作规范，进一步提升小作坊加工食品的科学性，同时，也为基层一线食品药品监管人员提供了日常监管参照，可以更好地加强食品小作坊的监管，实现“操作有规范、监管有手段、消费有保障”。

目前，我省已完成豆腐、粉条、小麦粉馒头、生湿面条、菜籽油、酱卤肉、饸饹、面（米）皮、食醋、蛋糕、白酒、小磨香油、麻花、淀粉、茶叶、手工挂面、柿饼、腊肉（镇巴）、醪糟、洋芋馒馒等20个食品小作坊产品的操作指导规范。

（三）逐步建立追溯体系。建立源头追溯体系是确保食品小作坊质量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打造食品小作坊全链条信息化追溯体系，利用“互联网+”技术，将小作坊食品原料来源、生产加工、销售过程全程纳入监控，避免伪劣食品流入市场也一直是工作目标。今后，我局将按照“先行试点，逐步推广”的工作思路，在食品小作坊集中示范区率先开展试点，按照“安全可预警、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跟踪、信息可查询、责任可认定、产品可召回”的食品溯源要求，探索建立小作坊食品安全追溯平台。利用智能手机、电脑等网络终端，搭建生产者、监管者、消费者共享的网络体系，使食品小作坊生产全程‘晒在阳光下’，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得到充分保障。力争用3年时间，通过打造一批生产过程管控严格、质量追溯体系健全、食品安全有效保障的示范区、示范户，带动全省食品小作坊健康规范发展。

（四）强化日常监管。对全省16474户食品小作坊、85980户小餐饮、6705户食品摊贩实现了信息化、网格化监管。今年以来，全省共检查食品小作坊、小餐饮、食品摊贩86720户，关停食品小作坊860户、小餐饮1740户、食品摊贩490户,“三小”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我省“三小”整治的做法，被中央电视台作为两会期间法治工作的生动事例进行报道。

（五）强化食品抽检信息发布。我局每周五定期在省局网站上发布食品抽检信息，通报不合格食品抽检情况。发出消费警示。引导公众消费。同时，加强对市级抽检信息公布考核，督促地市及时、准确发布不合格食品抽检情况。对抽验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处置率达到100%。一是健全和完善全省“三品一械”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工作规范，规范核查处置工作程序。二是落实“五到位”的处置原则，即不合格产品控制到位、源头追溯到位、原因排查到位、行政处罚到位、整改验收到位，彻底消除风险隐患。三是加强对核查处置结果信息的分析，研判风险点源，形成纵横结合的稽查预警机制，严防系统性、区域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的发生。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工作，食品小作坊、食品摊贩的食品是安全可控的，但是由于“三小”监管工作“一抓就好，一松就反弹”的特点，2018年我们将一如既往的做好相关工作。一是准备组织召开食品小作坊示范园区创建工作推进会，督促食品小作坊改造提升，更好的巩固改造提升的效果，并表彰一批规范提升工作示范小作坊。二是我们将继续健全食品小作坊制度建设，组织制定《陕西省白酒小作坊生产经营管理办法》《陕西省肉制品小作坊生产经营管理办法》《食品小作坊风险分级工作规范》《食品小作坊日常监督检查要点》等有关工作制度。继续制定石子馍、油酥锅盔、蓼花糖、雪花糖、酱腌菜、黄米馍馍、羊杂碎、核桃馍（炕炕馍）、蜂蜜、豆豉、甄糕、韩城馄饨等12个品种的小作坊操作指导规范。

三、关于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方面

（一）聚焦稽查办案。针对食品、互联网等各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投诉举报、日常监管、监督抽检研判出的风险隐患问题，突出重点，加大全省稽查系统执法工作力度。

（二）严格稽查工作程序。一是推动全省食品行政执法文书规范记录，现场执法活动和执法场所全过程记录的实施。二是按照总局和省局的要求，对违法单位法定代表人、直接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实施资格罚，确保食药违法犯罪行为“处罚到人”。三是推进全省“黑名单”制度的实施，省局将各级纳入“黑名单”的单位或个人，向陕西省信用信息平台进行推送，实施联合惩戒。四是各级食药监部门按一般程序查办案件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通过官网全文公开，“三品一械”监督抽验不合格产品信息和核查处理结果信息主动向社会公开。
（三）严格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2017年,全省立案案件数食品7060；结案数食品6612件；行政处罚信息公开案件数食品5011件；移送案件数食品190件；刑事立案数食品41件；刑事判决数食品7件；责令停产停业食品78家；吊销许可证7个；捣毁窝点数量食品16个。《中国医药报》11月14日头版以“陕西查处违法案件成绩卓著”为题进行了宣传报导。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我省食品监管工作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积极采纳，更好的开展工作。希望您今后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关心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工作继续予以监督和理解。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4月28日

（联系人：时永明，电话：029—62288340）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府督查室，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8年4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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